
  
 

受贈財物(4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7 年 12 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(單位)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本 市 南 區 衛 生

所 
奇○醫院 107.12.21 

107 年 12 月 19 日奇○醫院吳○○前

往該所討論行政相驗事宜，表示奇○

醫院對於診斷證明書填寫格式有一定

要求，雖然每半年進行教育訓練，但

擔心仍有部分新進醫師不明白規定，

診斷證明書填寫未符合規定格式或不

盡詳細，造成衛生所相驗醫師困擾。

吳○○基於感謝該所提供平日及假日

聯絡窗口以應對此狀況，於離開前贈 

送禮盒供該所同仁享用。 

1、本案屬有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

之餽贈，而該禮盒市價不及新臺

幣 1 千元。 

2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規

定，此為對本局內多數人餽贈，

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1 千元以下

且係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

務之虞， 得受贈之。故提供全所

同仁一同分享。 

3、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 
本市東區衛生 

所 
倪○○ 107.12.07 

案為該所居家服務個案，案主為表達

感謝之意贈送匾額給該所主任。 

1、受贈之匾額符合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第 4 點規定，得受贈之。 

2、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3 
本 市 白 河 區 公

所 
姜○○ 107.12.20 

本案相關人向該所申辦身障鑑定與補

助事宜，為感謝該所人員服務態度良

好，爰致贈該所社會課趙○○宜蘭餅

數包。 

1、本案相關人因申辦身障鑑定與補

助事宜，爰與該所有業務補助關

係， 其致贈之財物市價總額超過 

500 元，依規定不得收受之。本

案建議登錄 後 由 政 風 室 代 為 退 

還。 

2、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4 本府農業局 
西〇區〇會

陳〇〇 
107.12.28 

王〇〇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收到西〇

區〇會所饋贈物品，4 包芝麻糖、4 包

芝麻巧果及 1 罐黑麻油，即刻全數送

至政風室處理。 

1、致贈王〇〇物品已於107.12.28 

當天由政風室請秘書室以包裹寄

回西〇區〇會，已完成返 還。 

2、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


